嘉義縣番路鄉蘭潭仁義潭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回饋金獎助學金辦法
1、 宗旨：為配合政府推行教育，提升保護區內子女就學競爭力，鼓
勵保護區內子女努力向學。

2、 獎助對象：1、設籍番路鄉在蘭潭、仁義潭保護區內四個月以上且
有居住事實之鄉民，其子女就讀公、私立日間部學
校之在學學生。

               2、申請人限學生本人或學生之直系血親。

               3、不包括空中大學、空中專校、在職班、輪調建教班、
假日班、學分班、公費生等學生。

三、申請日期：99 年 9月 1日起至 99年 10月15日截止。

四、申請地點：嘉義縣番路鄉公所民政課。

五、申請證件：現戶戶籍謄本〈部分〉或戶口名簿影本、本學期已註冊之學生證影本或在學證明書、前學期成績單正本、及申請人番路農會存褶影本。
六、獎助學金來源及金額：由98年度蘭潭、仁義潭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回饋金編列新台幣貳拾萬元整支付。
7、 獎助學金名額及金額：
〈一〉國中20名，每名2000元整。
〈二〉高中職20名〈含五專一、二、三年級〉，每名3000元整。

〈三〉大學20名〈含四技、二技、二專、五專四、五年級〉，每名5000元整。

8、 獎助標準：
〈一〉國中：學業成績平均85分〈或相當等級〉以上，操行80分以上。

〈二〉高中職：學業成績平均80分〈或相當等級〉以上，操行80分以上。

〈三〉大學：國立、私立大學 〈含四技、二技、二專、五專四、五年級〉學業成績平均80分〈或相當等級〉以上，操行80分以上。  
九、審核原則：申請若超過名額時，以學業成績較高者為優先；學業成績若相同時，以操行成績較高者為優先；若還無法分出時，以抽籤決定之。

十、本辦法之存廢及獎助學金金額與名額等之增減，依據蘭潭仁義潭自來水水
質水量保護區回饋金核定計畫調整。
十一、 本辦法經簽准後實施之，如有未盡事宜，依實際狀況需要簽准修訂之。           

嘉義縣番路鄉蘭潭仁義潭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回饋金獎助學金範圍表

	村    別
	鄰 別
	蘭潭仁義潭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
	備         註

	江西村
	5
	頂角仔
	

	
	6
	嘉南第一景、龍山寺
	

	內甕村
	2
	全部
	

	
	3
	全部
	

	新福村
	1
	全部
	

	觸口村


	7
	牛埔仔
	

	
	8
	牛埔仔
	

	
	17
	觸口
	


備註：

1、 上列地區僅為概略範圍，如有疑義仍以經濟部水利署所劃定蘭潭仁義潭水質水量保護區為基準。

嘉義縣番路鄉       年度蘭潭仁義潭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子女獎助學金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受理編號：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號：

	
	
	申請人與學生關係：

	申請人住址

戶  籍  地
	
	電話：

	學生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姓別：

	
	
	身分證號：
	

	就讀學校

名稱〈日間部〉
	
	目前

就讀

學制
	□國中

□高中職〈含五專一二三年級〉

□國私立大學以上〈含五專四五年級〉

	目前就讀年級
	
	
	· 

	學

業
	成績
	操行
	成   績
	申

請

金

額
	□國中：2000元

□高中職〈含五專一二三年級〉：3000元

□國、私立大學以上〈含五專四五年級〉5000元

	
	
	
	
	
	

	番路農會帳戶：〈全帳號〉

	檢附

證件
	1、 本學期已註冊之學生證影本或在學證明書。   2、前一學期學業及操行成績單正本。

3、 申請人及學生之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   4、申請人農會存褶影本。

	備註
	1、 本獎助學金依嘉義縣番路鄉蘭潭仁義潭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子女獎助學金辦法辦理。

2、 入填帳戶限填申請人農會帳戶〈申請人為本人或直系血親關係〉


切結：1、設籍在番路鄉蘭潭仁義潭保護區內四個月以上且有居住事實之鄉民，其子女就讀公、私立日間部學校之在學學生。

      2、申請人限學生本人或學生之直系血親。

      3、以上填寫資料皆屬確實，若有偽造不實情事，願負法律責任並繳回獎助學金。

此致番路鄉公所 

                                             申請人〈簽章〉：

                             *請注意本表所填內容並仔細研閱切結事項後簽章

以下由公所填寫：嘉義縣番路鄉蘭潭仁義潭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子女獎助學金審核表

	審查項目
	資格條件
	審查意見
	備註

	1、申請人資格
	學生本人或學生之直系血親，設籍在本鄉蘭潭、仁義潭保護區內四個月以上且有居住事實之鄉民，其子女就讀公、私立日間部學校之在學學生。
	□符合□不符
	

	2、子女資格
	就讀國內國中、高中職或大專、大學以上等日間部學校〈不包括空中大學、空中專校、在職班、輪調建教班、假日班、學分班、、公費生、等學生〉。
	□符合□不符
	

	3、學業成績
	〈一〉國中：學業成績平均85分〈或相當等級〉以上。

〈二〉高中職或大專、大學以上等日間部學校：學業成績平均80分

〈或相當等級〉以上。
	□符合□不符
	

	4、操行成績
	操行皆80分以上。
	□符合□不符
	

	5、審核原則
	申請若超過名額時，以學業成績較高者為優先；學業成績若相同時，以操行成績較高者為優先；若還無法分出時，以抽籤決定之。
	□符合□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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